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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11月月25日，北京高院在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诉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确认日，北京高院在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诉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确认“红牛系列商标红牛系列商标”权属及支付广告宣传权属及支付广告宣传

费用一案【（费用一案【（2018）京民初）京民初166号】中认为：号】中认为：1）合资合同是否约定商标转让需要结合文义、合同整体、合同目的、交易习）合资合同是否约定商标转让需要结合文义、合同整体、合同目的、交易习

惯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惯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2）被许可人不因对许可商标进行广告宣传而取得商标所有权，也不能因此要求许可人支付）被许可人不因对许可商标进行广告宣传而取得商标所有权，也不能因此要求许可人支付

宣传费。宣传费。

背景：背景：

被告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是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的开创者、“红牛系列商标”在泰国、中国等地区的所有权人。

1995年11月10日，被告与其他股东签署合资合同，设立原告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其中，第十四条约定，被告提供给红牛饮
料公司（原告）产品配方、商标等；第十九条约定，红牛饮料公司的产品的商标是合资公司资产的一部分。

1996年12月26日，原、被告签订三年的商标独占许可协议。

1998年8月31日，被告与不同的股东签署合资合同，重新约定了各股东之间的出资比例、出资方式、责任范畴等，其中，第十四条
再次约定，被告提供给红牛饮料公司产品配方、商标等。

1998年10月、2006年11月，以及2009年6月，原、被告针对“红牛系列商标”再次签订商标独占许可协议。

2016年10月6日前述许可协议终止后，被告未再续约，并禁止原告及其关联企业继续使用“红牛系列商标”。

2018年8月30日，原告基于合资合同的约定及公平原则，向北京高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对“红牛系列商标”享有所有者的合
法权益，并要求被告支付广告宣传费用37.53亿元。

https://www.wanhuida.com/team/31/


判决：判决：

北京高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方面，北京高院采用文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等原则，分别对“95年合资合同”和“98年合资合同”中
的争议条款的真实本意进行分析，认定争议条款并未对“红牛系列商标”的所有权进行约定。

第一、从争议条款文字词句进行解释，并未明确具体的商标注册号等信息，同时被告“提供”商标并不能直接解释为转让或者转移商
标的专用权，通过许可方式亦是“提供”的形式之一，而且原告作为“红牛饮料”的生产、制造方，其通过许可方式取得“红牛系列商
标”专用权后，在许可期间所形成的相关权益亦可被称为公司企业财务制度中的“资产”；

第二、从涉案合同条款与其他条款的关系、所处的具体位置以及合同整体的意思分析，争议条款并非各股东投资方式和比例进行的

约定，也不是对商标具体所有权的约定；

第三、涉案合同均系为了成立原告公司所订立，并未约定被告以知识产权进行出资；

第四、自涉案合同成立、生效并履行至今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关于各方主体出资义务的争议，按照交易习惯进行解释，

也不能得出争议条款设定了被告公司转让“红牛系列商标”的合同义务；

第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应当与其主观认知相一致。鉴于被告在本案诉讼前已经将近二十余年依约向原告支付

了许可费用，曾基于许可协议起诉原告合同违约，且将其注册的12个涉“红牛”商标转让给被告，以上行为均印证争议条款并非针
对“红牛系列商标”所有权进行的约定。

另一方面，北京高院否定了原告可基于“红牛系列商标”广告宣传投入而获得合法权益、并要求被告补偿的诉求。

北京高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应当尊重契约自由，谨守契约精神。在商标许可法律关系中，被许可人并不因在履行许可合同过

程中对许可标的即商标进行了广告宣传则当然取得商标的所有权，商标所有权亦不会因为被许可人投入广告数额的高低而发生变

化；反之，许可人亦无权因为被许可人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超出许可合同约定，要求被许可人额外支付许可费用。商标的所有

权一般仅为原始取得或继受取得，作为无形资产的客体并不适用添附取得，因为商誉是承载于商标之上，不能脱离商标而独立存

在，二者无法进行现实的分离；

其次，原被告双方并未就“红牛系列商标”广告宣传费用的分担进行过约定，在原告处于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且已经就相关广告宣
传费用计入公司运营成本的情况下，其要求被告承担相关费用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评论：评论：



在商标许可协议终止后，商标许可期间产生的商标商誉增值部分的归属问题，因王老吉案进入人们的视线，众说纷纭。而本案中，

红牛饮料公司再起波澜，引出商标商誉的增值是否足以导致商标所有权转移或部分转移的问题。

北京高院在本案判决中明确了以下两个原则：

一、合同自由、意思自治原则：商业活动中，交易双方可根据其自由意志，在合同中约定合资公司的出资方式（以商标权出资还是

商标许可）、广告宣传费用的分担方式等事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依照合同法确定的原则进行解释，探求各方主体的真

实意思表达。

二、商标除了具有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之外，同时具有广告和表彰功能，商标商誉依附于商标存在。被许可人获得商标权利人授权

后，为其生产、销售、推广相关产品，从而取得消费者的认可，占领市场、获取竞争优势，最终达到所预期的销售利润，并在许可

合同终止后停止使用商标，是商标许可制度原有之意，并不违背公平原则。商标权的取得不适用物权法中的“添附规则”。


